浙江省落实企业技术开发费有关财务税收政策
及相应管理办法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提高我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根据《国务院发布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的若干配套政策》、《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若干意见》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有关财务税收问题的通知》财工字〔１９９６〕４１号、国家税务总局《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１９９９〕４９号、《关于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理的企业所得税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２００４〕８２号等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技术开发费是指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生产经营中发生的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各项费用。包括以下项目： 
    新产品设计费，工艺规程制定费。设备调整费，原材料和半成品的试制费，技术图书资料费，未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实验费，研究机构人员的工资，研究设备的折旧，与新产品的试制和技术研究有关的其他经费，委托其他单位进行科研试制的费用。 
    第三条  企业发生技术开发费应当与技术开发项目相对应。技术开发项目是指企业自行或委托研发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项目。 
    二、企业技术开发费主要财税政策 
    第四条  企业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允许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各项费用，不受比例限制，计入企业管理费用。 
    第五条  允许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的１５０％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５年内结转抵扣。 
    第六条  允许企业加速研究开发仪器设备折旧。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和设备，单位价值在３０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用，其中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但不计提折旧；单位价值在３０万元以上的，可采取适当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或加速折旧的政策。 
    第七条  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和第六条政策的适用范围包括从事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所有财务核算制度健全，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各种所有制的工业企业。 
    工业类集团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和科技开发的实际情况，对技术要求高、投资数额大、由集团公司统一组织开发的项目，需要向所属企业提取技术开发费的，按《企业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１９９９〕４９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企业资助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经费，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自主申报在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中全额扣除。当年度应纳所得额不足抵扣的，不得结转抵扣。 
    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是指，不是资助企业所属或投资的，并且其科研成果不是惟一提供给资助企业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 
    企业向所属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提供的研究开发经费资助支出，不实行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办法。 
    第九条  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凡由国家财政和上级部门拨付的部分，不得在税前扣除。 
三、相关政策享受的管理 
第十条  企业享受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必须账证健全，并能够从不同
会计科目中准确归集技术开发费用的实际发生额。 
第十一条  要求享受所得税前加计扣除的企业，在技术开发项目立项后，要及
时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所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申请，并附送立项书、开发计划、技术开发费预算及有关资料，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无误后，下达审核确认书。取得审核确认书的企业在年度纳税申报时，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自主申报所得税前加计扣除。未取得审核确认书的企业，其发生的技术开发费不得享受所得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纳税人在年度纳税申报时应当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以下材料： 
    一技术项目开发计划立项书和技术开发费预算； 
    二企业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编制情况和专业技术人员名单； 
    三上年及当年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项目和发生额的有效凭据。 
    第十二条  企业在核算技术开发费支出时，应结合财政部的有关财税规定，在管理费用、技改项目在建工程等相关发生技术开发经费支出的科目下，设置技术开发经费支出二级科目，对研究开发活动进行准确核算、统计。 
    财务管理完善的企业可在技术开发经费支出二级科目下，设置研究机构人员工资、研发与中试设备折旧、新产品试验失败损失、新产品设计费、技术工艺规程资料费用、设备调整费、研究人员技术交流差旅费、中间试验费、科研试验委外费用、研发测试关键设备仪器摊销费、技术开发人员培训费、科研用无形资产摊销和其他用等三级科目，规范核算研究开发活动。 
    企业应认真填报有关科技统计基本报表，科技行政部门应当积极配合统计部门做好相关的科技统计工作。 
    第十三条  账证不健全、不能完整、准确提供有关资料的企业，不得享受所得税前加计扣除的政策。    ． 
    第十四条  对纳税人申报不实的或申报不符合税收法规规定的技术开发费，税务机关有权调整其税前扣除额或抵扣的应纳税所得额；对纳税人故意弄虚作假骗取技术开发费税前扣除和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以及未经审核确定擅自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务机关除令其纠正外，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各地科技行政部门应当积极配合税务机关，做好技术开发项目的审查工作。税务机关应按照国家统一的税收规定和本办法，严格规范技术开发费具体项目的开支范围和标准，严格审核技术开发费的税前扣除和抵扣应纳税所得额；对集团公司经批准向所属企业提取的技术开发费，应建立审批预算和决算制度、跟踪检查和监督制度。 
    四、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关于企业有关政策未作规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日起执行。
